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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各上市公司： 

  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，保证上市公司(以下简称公司)财务会计信息的真

实性、连续性，维护注册会计师的合法地位，支持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)依法

公正执业，现就公司聘用、更换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的有关问题作如下规

定： 

 

  一、公司应聘用取得“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许可证”的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

务所)进行会计报表审计、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，聘期一年，

可以续聘。 

 

  二、公司聘用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应当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，任何部

门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指定或强迫公司聘用其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。 

 

  三、经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享有下列权力： 

(一)随时查阅公司的帐簿、记录和凭证，并有权要求公司的董事、经理或者

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有关的资料和说明； 

  (二)要求公司采取一切合理措施，提供其子公司必要的资料和说明； 

  (三)列席股东大会，得到股东大会的通知或者与股东大会有关的其它信息，

在股东大会上就涉及其作为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的事宜发言。 

 

  四、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由股东大会作出决

定，并在有关的报刊上予以披露，必要时说明更换原因，并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

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。 

 

  五、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，应当事先通知会计

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，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有权向股东大会陈述意见。

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认为公司对其解聘或者不再续聘理由不当的，可以向

中国证监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申诉。中国证监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

认为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申诉理由成立，可建议股东大会予以考虑。会计

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提出辞聘的，应当向股东大会说明公司有无不当情事。 

 

  六、继任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应向前任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

和公司了解更换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的原因。如果继任会计师事务所(审

计事务所)了解到公司无正当理由解聘或不再续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

所)，则不应接受委托。前任会计师事务所(审计事务所)对继任会计师事务所(审

计事务所)应予以协助，必要时提供有关工作底稿。 


